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转发

《关于加强江西省教育系统单位公派出国

（境）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(区)教科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 局

教体办、各局属事业单位、各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 办

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：

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工作，规范南昌市教

育系统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管理工作，加快高层次人才

培养，现将《关于加强江西省教育系统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

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赣教外字〔2022〕14 号《关于加强江西省教育系

统单位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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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